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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Neo-Neon Holdings Limited
同方友友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868）

重續持續關連交易
及主要交易
提供貸款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一月三日的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二
月九日的通函，內容有關本公司、同方科技園及同方就於二零二三年三月十三
日起至二零二六年三月十二日止三年內提供不超過人民幣400,000,000元的貸款
而訂立貸款協議。

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

由於二零二三年貸款協議下的貸款及年度上限將於二零二六年三月十二日屆滿，
故於二零二五年十月二十一日（交易時間後），本公司、同方科技園及同方訂立
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據此，本公司及同方科技園將於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有
效期內（由二零二六年三月十三日起至二零二九年三月十二日止為期三年）向同
方提供不超過人民幣600,000,000元的循環貸款。

上市規則的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同方因直接持有Resuccess Investments Limited的100%股權（後者
則持有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64.81%）而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同方因此為
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貸款人根據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向同方提供
貸款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由於年度上限的一個或多個適用百分比率（盈
利比率除外）超過5%，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及據此擬進行的交易須遵守上市規
則第十四A章的申報、公告、年度審核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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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根據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提供貸款的一個或多個適用百分比率超過25%，
提供貸款構成本公司的主要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章有關主要交易的規定。

緒言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一月三日的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二月
九日的通函，內容有關本公司、同方科技園及同方就於二零二三年三月十三日起
至二零二六年三月十二日止三年內提供不超過人民幣400,000,000元的貸款而訂立
貸款協議。

由於二零二三年貸款協議下的貸款及年度上限將於二零二六年三月十二日屆滿，
故於二零二五年十月二十一日（交易時間後），本公司、同方科技園及同方訂立二
零二五年貸款協議，據此，本公司及同方科技園將於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有效期
內（由二零二六年三月十三日起至二零二九年三月十二日止為期三年）向同方提供
不超過人民幣600,000,000元的循環貸款。

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
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的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日期： 二零二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訂約方： (1)本公司及(2)同方科技園（共同作為貸款人）；及
(3)同方（作為借款人）

貸款上限金額： 不超過人民幣600,000,000元（「上限金額」）

貸款用途： 同方根據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所借得的所有款項將用
作同方合法商業活動所需之日常營運開支、研發開支
及補充營運資金，未經貸款人書面同意，不得作任何
其他用途。

年期： 由二零二六年三月十三日起至二零二九年三月十二日
止為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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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借： 同方可根據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的條款再次借入任何
已償還予貸款人的款項，惟所有貸款的未償還本金總
額於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有效期內的任何時間不得超
過上限金額。

利率： 貸款人所收取的利率須由貸款人與同方磋商後釐定，
且不得低於(i)中國人民銀行不時公佈的貸款市場報價
利率；(ii)中國主要商業銀行提供的利率；及(iii)貸款
人向其他獨立第三方提供的同類貸款利率（如有）。

還款： 貸款人根據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向同方提供的各項貸
款的還款日期須於分別由訂約雙方簽立的貸款收據上
列明，該日期須訂於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的有效期內。

同方可於獲發貸款後至協定還款日期前的任何時間，
提前償還全部或部分有關貸款及其所有應計利息。

違約利率： 按日收取違約金額的0.01%，其將由還款到期日起累
計至實際還款日。

其他條款： 貸款人可全權決定是否根據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提供
同方所要求的貸款。

先決條件： 遵守上市規則的所有規定，包括但不限於獨立股東於
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及據此擬進
行的交易。

歷史交易金額
於二零二三年四月，同方根據二零二三年貸款協議的條款獲授予本金總額為人民
幣400,000,000元及年利率為3.65%的貸款。該筆貸款於截至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日
期為止仍未償還，並預計將保持未償還狀態至二零二六年三月十二日。



4

年度上限及釐定基準
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規定，貸款人向同方提供的未償還貸款於二零二五年貸款協
議有效期內各年的最高日結結餘將分別為人民幣600,000,000元。

該最高日結金額適用於有關年度內的每一天，而該最高日結金額乃按有關年度內
每一天結束時的未償還金額個別計算，其涵蓋之前數天所產生的每日未償還貸款
金額。年度上限乃貸款人與同方經考慮（其中包括）下列因素及假設後按公平原則
磋商釐定：(i)二零二三年貸款協議項下的歷史交易金額（作為參考）；(ii)本集團於
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值物人民幣607,762,000元，而當同方償還
貸款金額人民幣400,000,000元予貸款人，預期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將超過
人民幣1,000,000,000元；及(iii)本集團已為未來至少十二個月保留足夠營運資金，
以及同方於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有效期內的發展及財務需求。

訂立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自二零二五年以來，國際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全球經濟增速放緩，通膨壓力
持續性特徵顯著，故本集團對重大投資及業務擴張採取更為謹慎的態度。考慮到
本集團穩健的財務狀況及現有現金盈餘，本公司有意把握機會，為股東取得更大
回報。

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的條款乃由貸款人與同方按公平原則磋商釐定，並以（其中
包括）同方的融資需求及本公司對同方的財務狀況及信用可靠性之評估作依據。
根據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的條款，貸款人可全權決定是否按同方的借款要求向其
提供貸款，因此，本集團可靈活保持足夠現金資源以供其業務營運及發展之用，
而提供貸款更使本集團可不時利用閒置現金資源賺取額外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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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據二零二三年貸款協議，同方一筆過提取人民幣400,000,000元貸款，而
該筆貸款直至本公告日期仍未償還。當同方償還該貸款予貸款人，預期本集團的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將超過人民幣1,000,000,000元。中國主要商業銀行的三年期定
期存款當前利率為1.25%，遠低於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項下的利率（該利率將不低
於中國人民銀行於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日期公佈的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
3.00%）。因此，訂立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將能使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回報
率提高，從而增加本集團的利息收入及溢利，而是次提供貸款對本集團而言被視
為一項良好投資機會。

考慮到上述理由及裨益，儘管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並非於本公
司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進行，惟其按一般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訂立，董事會（不
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其意見將載於獨立董事委員會函件）認為，二零二五年貸
款協議的條款及年度上限為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概無任何董事於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中擁有任何重大權益，亦
無董事須就批准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的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內部監控措施
為妥善降低有關提供貸款的風險，本集團將繼續實施下列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措施：

(1) 本公司高級管理層將透過與同方保持定期溝通及積極互動，持續監控二零
二五年貸款協議的實行情況，並將定期評估同方的財務狀況以確保其還款能
力。本公司的專責員工將繼續定期監察及審視同方（作為上市公司）所作出的
公開披露，並識別任何潛在違反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條款的情況。

倘同方違反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的任何條款（包括同方將二零二五年貸款協
議項下的貸款金額用作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項下所訂明的用途，或發生可能
對貸款人作為貸款人的權利產生重大不利影響的事件），貸款人可要求其償
還任何未償還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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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於同方提取貸款人的貸款前，本公司會計部門將透過收集(i)中國人民銀行公
佈的貸款市場報價利率；(ii)中國至少三間主要商業銀行提供的利率；及(iii)

貸款人向其他獨立第三方提供的利率（如有）進行分析及評估。經收集上述所
有利率後，本公司將與同方商討應收取的最佳利率。有關利率將於商討過程
中作為貸款的基準；

(3) 本公司會計部門的指定員工將密切監察未償還貸款結餘總額，並每月向本公
司財務總監匯報最新情況，以確保有關結餘不會超逾年度上限；

(4) 本公司財務總監每半年向董事會報告交易狀況，包括年度上限的使用率；

(5) 本公司將設置警報，當未償還貸款結餘即將達到年度上限時將觸發警報提示。
倘貸款的本金總額預期將超逾年度上限，本公司可及時重新遵守上市規則第
十四A章的規定；

(6)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將對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項下的交易之實施及執行進行審
查。倘若本公司審核委員會認為拒絕進一步向同方提供貸款符合本公司利益
並決定如此行事，本集團將採取適當措施以執行其決定，其時，風險評估報
告的任何重大發現、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對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項下貸款之意
見（包括其對如何遵守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的條款之意見）以及其對相關事
宜的決定將於本公司年報中披露；

(7) 本公司的法律部門將定期進行抽查，藉以檢討並評估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項
下擬進行的交易是否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以及符合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所
載的條款；

(8) 本公司的外聘核數師將對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項下的交易進行年度審閱，以
確保交易金額不會超逾年度上限以及交易符合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所載的條
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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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將定期審閱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項下交易的狀況，
以確保本公司遵守其內部審批程序、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的條款及上市規則
的相關規定。

透過實施上述內部監控措施，董事認為現有充分內部監控措施確保根據二零二五
年貸款協議提供貸款將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並且不會損害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
體利益。

上市規則的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同方因直接持有Resuccess Investments Limited的100%股權（後者則
持有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64.81%）而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同方因此為本公
司的關連人士。

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貸款人根據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向同方提供貸
款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由於年度上限的一個或多個適用百分比率（盈利
比率除外）超過5%，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及據此擬進行的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十四A章的申報、公告、年度審核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由於根據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提供貸款的一個或多個適用百分比率超過25%，提
供貸款構成本公司的主要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章有關主要交易的規定。

本公司已成立獨立董事委員會，以就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的條款及建議年度上限
以及據此擬進行的交易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本公司已委任大有融資有限公司為
獨立財務顧問，就此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由於需要更多時間
編製通函，載有（其中包括）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的進一步詳情、獨立董事委員會
及獨立財務顧問的函件、召開股東特別大會的通告及上市規則規定的其他資料的
通函，將於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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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於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中擁有重大權益的任何股東及其緊密聯繫
人必須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有關決議案放棄投票。因此，中核公司及其聯繫人（包
括同方）將對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有關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的決議案放棄投票。

除上文所述外，於本公告日期，董事並不知悉有任何其他股東須就將於股東特別
大會上提呈有關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的決議案放棄投票。

一般資料
1. 有關本公司的資料

本公司為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在聯交所主板上市，其台
灣存託憑證於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本集團主要從事照明產品製造及貿易業
務以及提供照明解決方案。

2. 有關同方科技園的資料

同方科技園為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公司，並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同方
科技園主要從事照明產品製造及貿易業務。

3. 有關同方的資料

同方為一家於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其股份
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股份代號：600100）。同方主要從事數碼資訊產業、
民用核技術產業及節能環保產業等業務。於本公告日期，同方由中核公司的
全資附屬公司中核資本控制約30.11%股權。中核公司主要從事核電、核燃料
循環、核技術應用、核環保工程等領域的科研開發、建設和生產經營，以及
對外經濟合作和進出口業務。中核公司由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最
終實益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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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二零二三年貸款協議」 指 本公司、同方科技園及同方訂立日期為二零
二三年一月三日的最高金額貸款協議，據此，
貸款人將於協議有效期內向同方提供不超過
人民幣400,000,000元的循環貸款

「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 指 本公司、同方科技園及同方訂立日期為二零
二五年十月二十一日的最高金額貸款協議，
據此，貸款人將於協議有效期內向同方提供
不超過人民幣600,000,000元的循環貸款

「年度上限」 指 於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有效期內各年提供貸
款之年度上限人民幣600,000,000元

「聯繫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相同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中核資本」 指 中國核工業集團資本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根
據中國法律成立的公司

「中核公司」 指 中國核工業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
律成立的公司

「本公司」 指 同方友友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於開曼群島註
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
市（股份代號：1868）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相同涵義

「控股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相同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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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特別大會」 指 本公司為考慮並酌情批准（其中包括）二零
二五年貸款協議、建議年度上限以及據此擬
進行的交易而將召開的股東特別大會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董事委員會」 指 本公司成立的獨立董事委員會，由全體獨立
非執行董事（即李明綺女士、楊娟女士及李學
金博士）組成，其負責就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
（包括建議年度上限）及據此擬進行的交易向
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獨立財務顧問」 指 大有融資有限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香
港法例第571章）獲准進行第1類（證券交易）及
第6類（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受規管活動的持
牌法團，為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在二
零二五年貸款協議（包括建議年度上限）及據
此擬進行的交易方面的獨立財務顧問

「獨立股東」 指 股東，但不包括中核公司及其聯繫人

「貸款人」 指 本公司及同方科技園的統稱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僅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
港、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提供貸款」 指 貸款人將根據二零二五年貸款協議向同方提
供循環貸款融資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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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10港元的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相同涵義

「同方」 指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
的公司

「同方科技園」 指 廣東同方科技園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
律成立的公司，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同方友友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園園

香港，二零二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張園園女士及連琛瑋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孔令琦先生
及劉文景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明綺女士、楊娟女士及李學金博士。


